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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在佛教僧團中的地位可以說是最高的，用現代人的話來講，他是佛教的創始人，

或者教主。但是，他本人從來也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僧團的領袖，更沒有像其他宗教一樣宣

稱自己是至高無上的神祇或神的使者。在我們稱之為小乘經典的《大般涅槃經》中，佛陀

告訴阿難，他自己也是僧團中的一員。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來分析這個問題。 

要弟子依靠自己作歸依 

首先，根據《大般涅槃經》的記載，佛陀在逝世前，他的侍者阿難曾請問他，是否要選擇

一位接班人，佛陀答道﹕「阿難，你們當中如果有人這樣想﹕導師就要逝世了，我們以後

沒有導師了。請不要這樣想。阿難，我在成道後的四十五年當中，為你們所講的佛法與戒

律，在我去世之後，就是你們的導師。」這就是後來所說的「以法為師」和「以戒為師」

的由來。 

因此，佛陀在臨終前既沒有指定任何接班人，也沒有什麼接法的法子。佛陀給他的弟子們

留下的最後教誨是﹕「你們應當依自己而作為生死洪流中的島嶼，要依靠自己作歸依，不

要依靠他人而作歸依，依佛法為島嶼，依佛法為歸依。」 

由於這樣的理念，釋迦牟尼一生的生活與他的弟子一樣，非常簡樸，只有三衣一缽，再沒

有其他多餘的東西了。他與所有古代印度的沙門一樣，居無定處，四處雲遊。雖然有居士

給佛陀所建立的僧團贈送了精舍，如祇陀林，但是，佛陀並沒有長期定居在那裏，只是在

雲遊路過時，在這些精舍中住上一兩晚。在佛陀最初成道後的幾年當中，他甚至都沒有一

位固定的侍者。就這樣，佛陀在成道後的四十五年當中，四處雲遊，並為人們講解自己所

證悟的真理，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要弟子親自觀察分析 

其次，佛陀既不把自己看成是僧團的領導，也不把自己所講的話當成是不可推翻的聖言或

唯一真理。因此，在佛陀去世後，佛教的著作愈來愈多。今天，佛教的大藏經有一百多冊。

而且，佛陀在說法和制定戒律的時候，並沒有用命令的口氣說﹕「你們必須這樣做」，反

而，他所用的是很平和的口氣﹕「你們應當這樣做。」佛教徒要遵守的戒律不是強制性的，

而是他們自覺自願地遵循的律儀。佛陀甚至要求他的弟子們，通過觀察佛陀本人的行動，

傾聽他的言談，細細分析如來，認識如來，從而建立堅定的正信，而不是盲目的迷信。《中

阿含經》的《求解經》對這一問題講得很清楚。 

在南傳《中部》的第四十七經，內容基本與此經相同。這部經的內容後來總結為一句話﹕

「汝不應由尊敬如來故，而接受如來的教法，要像用火來檢驗金子一樣，先行分析，而後

再做決定。」 

因此在《異部宗輪論》中記載，說一切有部認為﹕「非如來語，皆為轉法輪，非佛一音能

說一切法，世尊亦有不如義言。佛所說經非皆了義，佛自說有不了義經。」這正是《求解



經》中所講的道理的一個最好的證明。一切有部對佛說有自己的認識。所以，佛陀並沒有

把自己的言論當成是不可破滅真理一樣傳給他的弟子，而是要他們在親自觀察分析之後，

再做決定。這樣他們才能對佛陀生起堅定的正信。 

以法為師，以法而住 

第三，釋迦牟尼本人也是以法為師，以法而住。在《增支部經》中佛陀講到﹕佛陀成道後

不久，住在泥連禪河邊的大榕樹下，沉浸於快樂的禪思中，突然生起一念﹕「不與可尊敬

可敬愛之人同住是為大苦。如果我親近一位苦行僧或梵志，尊敬禮拜他，那又將如何﹖」

又想﹕「如果我以恭敬自己所覺悟之法為住，那又將如何﹖」  

就在此時，大梵天王意會到佛陀的思想，馬上離開了梵天界，如同一名大力士伸展他彎曲

的手臂，或彎曲其伸展的手臂一樣，一下子來到佛前，禮拜佛陀，並說道﹕「確是如此，

世尊，過去諸佛皆以恭敬禮拜法為住。伏請世尊，亦以恭敬、禮拜此正法而住。」然後，

大梵天王繼續說道﹕「過去、現在、未來的一切覺者，或已生，或未生，或正生，祛除眾

苦，都以恭敬禮拜聖法為住。這是成佛之本。」 

從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釋迦牟尼佛本人從他成道以來就是以法為師，以法而住。而此

「正法」又是他所發現的古老的真理，是過去的聖人都共同遵守的。釋迦牟尼佛的這一思

想與現代「法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法制的思想是佛教的根本思想。 

讓弟子們各自弘法度生 

釋迦牟尼不僅在世時不搞個人崇拜，在入涅槃之後也不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以其所說

之教法為主導。這主要是因為，釋迦牟尼根本就沒有要組織一個團體的想法。他唯一想法

就是，如何把他所證悟的真理傳播出去，讓那些受苦的人們從痛苦中解脫出來。釋迦牟尼

在世的時候是以德化人，而他的弟子們把他看成是一位可尊敬導師，當有問題的時候，他

們就來請問釋迦牟尼，當問題解決了，他們又回到各自的地方，或繼續他們的雲遊生活。

因此，釋牟尼佛的弟子不像孔子的弟子那樣，住在孔子的身邊，跟隨孔子學習。釋迦牟尼

佛的弟子都是很獨立的。所以，當釋迦牟尼佛收了六十位弟子的時候，他讓弟子們各自去

弘法度生，無意建立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比丘們，去吧﹗為了大眾的善益和幸福，出

於對世間的慈悲，為了人天的善益和幸福，去弘法吧。此法，初善、中善、末亦善。去宣

揚圓滿清淨的梵行吧。比丘們，請不要兩人同走一條道。」 

釋迦牟尼不指定接班人，而是要他的弟子，依據他在四十五年當中所講的佛法與戒律去實

踐和修行，就是在他去世之後，也是以法和戒為準則。換句話說，釋迦牟尼要他的弟子們

以法制，而不是以人制。這樣就很大程度地減少了人為的因素，減少了鬥爭。釋迦牟尼的

這一思想是很偉大的，看看世界上有多少組織、團體，乃至宗教，由於內部的爭權奪利，

相互殘殺，最後組織破裂，乃至消亡。最典型的例子就是六祖慧能。他在五祖那裏接法之

後，由於惡人的追逐，不得不逃往南方，並避在獵人隊伍中隱居五年。所以六祖決定，從

他以後不再傳法。由此可見，釋迦牟尼在涅槃時不指定接法人，要他的弟子們「以法為師，



以戒為師」的遠見。這樣在佛教傳播的二千五百多年中，不知避免了多少次血腥的殘殺和

鬥爭。 

 


